
附件4
社会救助公示制度

第一条 为增强社会救助工作的透明度，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区民社局负责将社会救助政策、办理程序、救助对象人员及监督举报电话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；乡镇、村（社区）负责在辖区内将社会救助政策、办理程序、救助对象信息等内容进行公示。
第三条 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应设立固定的公示栏，公示栏应设置在人员流动率高，便于观看的醒目地点。
第四条 公示栏公示的内容为：
1.乡镇社会救助事项公示内容：各项社会救助政策、新增各类救助对象信息按月公示、各类救助对象名单每年公开不少于2次，区民社局咨询举报电话、乡镇社会救助咨询举报电话。
2.村（社区）社会救助事项公示内容：各项社会救助政策、民主评议结果、拟审核、审批情况，新增各类救助对象信息按月公示、各类救助对象名单每年公开不少于2次、区民社局咨询举报电话、乡镇咨询举报电话。

3.审核确认救助对象公示时间：城乡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临时救助对象公示时间7天；
第五条 村（社区）要协助乡镇做好公示工作，公示栏内的各项内容要及时张贴和更换，每月公示情况要进行照片打印存档。
第六条 乡镇对经公示后群众反映的问题，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。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无法送达的，张榜公示并拍照证实。


